德安县老年人福利一次性告知书

	业务事项名称
	80周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申请

	受理窗口
	社会福利

	受理条件
	德安县户籍且年满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，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。

	提供资料
	1.填写《德安县高龄津贴申请（审批）表》，提供居民户口本（复印件）、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、一式两份；2.提供个人社保卡账号复印件2份。（一份乡镇留档，一份民政局留档）

	办理流程
	由本人或法定监护人向户口所在地的村（社区）提出书面申请，也可由所在村（社区）代为办理申请事宜，再报（镇、场）受理窗口审核处理。

	办结时限
	30天

	咨询电话
	0792-4362379

	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	1.《德安县高龄津贴申请（审批）表》中填写申请人或代理人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；2.请确认社保卡处于激活状态。在社保卡不正常的情况下，请及时处置，也可提供代领人姓名及身份证号，补贴资金将发放到代领人社保卡中。



德安县民政业务一次性告知书

	业务事项名称
	经济困难的高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申请

	受理窗口
	社会福利

	受理条件
	德安县户籍年满80周岁以上且属低保对象或特困人员。

	提供资料
	1.填写《德安县老年人补贴申请审批表》，提供居民户口本（复印件）、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、一式两份；2.低保证或五保证复印件；3.提供个人社保卡账号复印件。（一份乡镇留档，一份民政局留档）

	办理流程
	由本人或法定监护人、法定赡养（扶养）义务人向户籍所在乡（镇、场）受理窗口书面申请，也可由所在村（社区）代为办理申请事宜。

	办结时限
	30天

	咨询电话
	0792-4362379

	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	1.《德安县老年人补贴申请审批表》中填写申请人或代理人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；2.请确认社保卡处于激活状态。在社保卡不正常的情况下，请及时处置，也可提供代领人姓名及身份证号，补贴资金将发放到代领人社保卡中。



德安县民政业务一次性告知书

	业务事项名称
	低保失能护理补贴申请

	受理窗口
	社会福利

	受理条件
	德安县户籍且年满60周，没有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的低保对象（即不含残疾等级是一二级的低保对象），且能力评估为失能的老人（按照自主吃饭、穿衣、上下床、如厕、 室内行走、洗澡等 6 项指标，有 4—6 项不能达到的为失能低保老人，特困对象除外）。

	提供资料
	1.填写《德安县老年人补贴申请审批表》、《德安县老年人6项指标能力评估表》；2.提供居民户口本（复印件）、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、一式两份；3.低保证复印件；4.提供个人社保卡账号复印件。（一份乡镇留档，一份民政局留档）

	办理流程
	由本人或法定监护人、法定赡养（扶养）义务人向户籍所在乡（镇、场）受理窗口书面申请，也可由所在村（社区）代为办理申请事宜。

	办结时限
	30天

	咨询电话
	0792-4362379

	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	1.《德安县老年人补贴申请审批表》中填写申请人或代理人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；2.请确认社保卡处于激活状态。在社保卡不正常的情况下，请及时处置，也可提供代领人姓名及身份证号，补贴资金将发放到代领人社保卡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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